瓦房店市关于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

补助问题的实施意见

为妥善解决我市老年乡村医生的生活补助问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13号）及《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3〕14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补助范围

（一）补助对象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建国后至2004年已进入或曾在瓦房店市辖区内村卫生室连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满1 年（含1年）以上的。

2.持有1979年旅大市卫生局核发的赤脚医生证书、1982年、1984年、1985年大连市卫生局核发的乡村医生证书、1988年辽宁省卫生厅核发的辽宁省乡村医师证书、2001年辽宁省卫生厅印制大连市卫生局核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2004年大连市卫生局核发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

3.持有辽宁省卫生厅印制大连市卫生局核发的接生从业证书、卫生部印制大连市卫生局核发的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的。

4.自2017 年1月1 日开始，男年满60 周岁、女年满55周岁且离开村卫生室岗位的。

（二）乡村医生（接生员）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列入补助范围

1.已经被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录用的。

2.2004年1月1日及以后进入村卫生室执业的。

3.2016年12月31日（含）前已经去世的。

4.因刑事犯罪或违反国家政策法规被辞退、解聘、开除的。

二、补助标准

对符合补助条件的老年乡村医生，按照工作年限每满1 年给付每月3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剩余不满1 年的按1 年计算。

对符合补助条件的接生员，按照工作年限每满1 年给付每月15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剩余不满1 年的按1 年计算。

三、执行时间

上述规定自2017年1 月1 日起执行。

2017年1月1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且离开村卫生室岗位的乡村医生（接生员），自2017年1 月起享受生活补助。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乡村医生（接生员），由各乡镇街道按照实施意见先行履行身份核定及工作年限确定等全部程序，报市卫计局备案，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给予补助。

四、资格认定

瓦房店市卫计局会同市人社局、公安局、各乡镇（街道）以及纪检监察、信访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老年乡村医生（接生员）身份、工作年限认证等资格认定相关工作。坚持“物证为主、人证必须、调查审核、公开监督”的原则，分级把关、以乡镇（街道）为重点开展老年乡村医生（接生员）生活补助资格认定和工作年限认定工作。

（一）认证乡村医生身份

1.申请认证其老年乡村医生（接生员）身份的人员，须提供原始证明材料，包括原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赤脚医生证书、乡村医师证书、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家庭接产员技术合格证书，由各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查验核实并复印、照相存档，作为调查取证的主要依据。

2.2004年1月1日前离岗人员，原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接生员）有关证书丢失的，还须提供本乡镇全部同期从事乡医（接生员）工作且原始物证材料齐全的原乡村医生（接生员）证明。证明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提供虚假证明，经查证属实，则取消申领人及证明人的补助资格。

证明人须现场签订《证书丢失身份认定证明表》（附件4）。登记时，申领补助的乡村医生本人当场签订《公开承诺书》（附件7）并按手印。

3.各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要将物证资料和证人证言进行公示，对收到的异议和举报，要按规定的程序查实。

（二）认证工作年限

1.认证工作年限以各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调查核实老年乡村医生在岗工作年限为准。

2.工作年限以老年乡村医生在1949年10月1日至2004年12月30日期间的实际工作时间确定，剩余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起始时间原则上以提供证件时间为准，申请人也可提供医疗收费票据等相关物证证据证明其起始工作经历和起始年限。

终止年限由防保站2名及以上从事一体化、防疫、乡村医生管理等工作的管理人员（含资历相符的原管理人员）证明，防保站盖章。其中，接生员的终止年限除防保站证明外，还需得到瓦房店市妇幼保健院的审核。

如中途离开村级医疗卫生岗位，其前后实际工作时间可合并计算工龄；在两个以上单位连续担任乡村医生的时间，凡经原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变动的，应当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

3.所有证明人须现场签订《乡村医生执业信息证明》（附件6）。登记时，乡村医生本人当场签订《公开承诺书》（附件8）并按手印。证明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提供虚假证明，经查证属实，则取消申领人及证明人（含原在岗已领取补助的乡村医生）的乡医补助资格。

4.工作年限一经核定后不再调整。

五、认证程序

（一）申请

符合条件的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乡村医生证明、社保卡等证件及其他物证资料向各乡镇（街道）相应的工作机构提出申请，填写《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申领登记表》（附件3），提供物证资料和证明证言。由防保站提供的工作终止年限证明的证明人，不能与乡村医生有直系亲属关系。2017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且符合补助条件的老乡村医生（接生员）由其法定继承人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二）初审

各乡镇（街道）相应的工作机构对申请人提供的乡村医生相关证书、物证资料、人证资料进行审查，其中，人证资料需要逐一核实，各种承诺书均需当场签订；将申请人相关材料提交所在地派出所及有关部门，核实申请人是否存在刑事犯罪或违反国家政策法规被辞退、解聘、开除和已被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等情形，出具相关证明，形成初审结果。

（三）公示

各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将登记人员的姓名、出生年月、工作开始年月、工作终止年月、工作年限、执业村卫生室名称、证明人信息等在村（居）政务公开栏、乡镇（街道）政务公开栏分别进行第一次张贴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 天，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第一次公示结束后，各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要将公示结果及各种证书和证明材料原件报市卫计局。市卫计局联合市人社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反馈到各镇（街道），各乡镇（街道）将审核结果在各乡镇（街道）、村居政务公开栏进行第二次公示，市卫计局负责将审核结果在市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公示后各乡镇（街道）将公示结果报市卫计局核定。

瓦房店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公示期内受理异议问题。群众提出异议问题，需以书面方式向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举报人反映问题时，要用真实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涉及反映问题的时间、地点、经过、证人等事实要清楚准确。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举报人提供证明材料，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查证核实。

（四）审批及备案

第二次公示结果由市卫计局、财政局、人社局、公安局共同审查批准，作为审核发放工作的依据。审核结果上报大连市卫计委备案。

（五）特殊情况办理

现户籍所在地与原执业所在地不一致但符合认证条件的人员，向户口所在镇（街道）申请。属于市内跨镇（街道）的，由户籍所在乡镇（街道）负责协调原工作所在乡镇（街道）开展调查审核及公示工作，第一次公示完成后，原工作所在乡镇（街道）将审核名单及相关材料移交户籍所在乡镇（街道），第二次公示由户籍所在乡镇（街道）及工作所在乡镇（街道）共同完成，其申报材料由户籍所在乡镇（街道）负责上报。

六、资金筹措

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局负责筹措。

七、发放途径

市卫计局承担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发放工作，每季度发放一次，统一通过老年乡医个人银行卡发放。各乡镇（街道）每月20 日前将过世老年乡村医生领取生活补助人员名单及相关人员银行卡账号等基本信息变动情况提交市卫计局。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放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是保持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稳定的重要措施，更是关系到广大老年乡村医生生活的重大惠民政策。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市卫计、信访、人社、财政、公安和各镇（街道）分管负责人为成员的瓦房店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领导小组（附件1）。

各乡镇（街道）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街道）和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口径、人员范围、补助标准和认证步骤等规定，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无论是否纳入前期调查摸底范围，均应依法依规进行认证，做到应认尽认，没有遗漏。对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要坚决取消申请人的认证资格，涉及单位和工作人员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在认证过程中，各有关单位不得出现对申请人故意刁难、推诿扯皮和行政不作为等现象，一经查实，将严肃问责。

（二）加强部门协作。本次老年乡村医生补助的认定发放以乡镇（街道）为责任主体。各乡镇（街道）要在前期乡村医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成立专门工作机构，本着科学、严谨、务实的态度，全面准确核实补助人员数量和补助老年乡村医生个人信息工作，填写《老年乡村医生领取生活补助人员汇总表》（附件9）并及时报送市卫计局。市卫计局协调各部门，争取在2017 年12月底前完成全市享受本次补助的老年乡村医生人员身份和工作年限认证工作，同时要正确宣传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的相关政策。市公安局要积极做好乡村医生刑事犯罪行为认证和老年乡村医生户籍迁移及死亡信息通报核查等工作。市人社局负责对申请人是否存在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等情况进行核查。市财政局负责资金筹措和保障工作。市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不作为、乱作为和提供虚假证明的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市信访部门负责做好实施过程中的信访维稳以及相关投诉举报案件的转办、移交等工作。

各部门要密切关注、积极配合，共同推进生活补助发放工作，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及时搜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落实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本次补助仅限于取得有效的乡村医生（接生员）执业证明文件的人员，其它没有取得乡村医生证书（接生员），但曾从事过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的人员，待上级出台相关政策后再予以执行。

（四）在岗乡医退出仍按照原渠道进行，不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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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瓦房店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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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瓦房店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于凤媛  副市长

副组长：王世宏  市卫计局局长

成  员：薛  辉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家文  市财政局副局长

陈传福  市人社局副局长

栾廷海  市公安局副局长

宋胜坤  祝华办事处武装部长

        王世伟  岗店办事处副主任

        左广波  共济办事处副主任

        赵文功  新华办事处武装部长

        刘世臻  文兰办事处副主任

        于修泳  铁东办事处副主任

        宁  磊  岭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全  伟  太阳办事处副主任

        周  帅  九龙办事处副主任

        卫广东  得利寺镇副镇长

        孙秀君  松树镇副镇长

        王喜军  万家岭镇副镇长

        徐富春  许屯镇副镇长

        谢  南  李官镇副镇长

        曹兴庭  永宁镇副镇长

        周志顺  复州城镇副镇长

        张  伟  谢屯镇组织委员

        敖明峰  老虎屯镇副镇长

        王百润  红沿河镇副镇长

        李景升  仙浴湾镇副镇长

        孙科远  瓦窝镇副镇长

        石  岱  元台镇副镇长

        王庆双  赵屯乡副乡长          

        孟祥宝  土城乡组织委员

        王学博  阎店乡副乡长

        王  龙  西杨乡副乡长

        阎齐才  杨家乡副乡长

            牛雪芹  泡崖乡副乡长

        王世朋  驼山乡副乡长

        曲承裕  三台乡副乡长

林  波  市卫计局副局长

李俊龙  市卫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卫计局，王世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联系电话：85617368。

附件2

瓦房店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
生活补助问题工作流程

1.领取表格。申请人到原执业村卫生室所属乡镇街道指定地点或工作机构领取生活补助申领登记表（一式二份）。

2.填写表格。申请人本人用正楷字如实、完整填写申请表上相关内容并粘贴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3.初审。申请人携带填写完整的一式二份登记表和相关证明材料到原从事乡村医生所在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集中初审。

4.复核。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对申请人的乡医身份、从医年限、证人证言以及刑事犯罪、机关(事业)单位录用等不纳入补助范围的情况进行复核，由工作人员填写复核表（见附件5 ）。复核后，乡医本人、防保站、村委会、乡镇政府、卫计局分别签字盖章留存，一式3份。

5.第一次公示。经所在乡镇街道相应的工作机构核实无异议的名单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名单张贴在村（居）政务公开栏、镇街政务公开栏的醒目位置，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公示内容（见附件9）。

6.材料上报。第一次公示无异议的名单，由乡镇街道相应工作机构整理并将所有相关纸质材料和汇总表（见附件 8 ）（含电子版）上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7.市级审核。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相关部门对各镇街上报信息逐人进行审核确认，并签字盖章。

8.第二次公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结果反馈至各镇街，并在市政府网站、市卫计局、各镇街、村居政务公开栏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9.第二次公示结果上报。各镇街按时完成第二次公示，并将公示结果书面上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10.审批上报。经第二次公示无异议的人员名单，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核定审批并完成有关信息的归口上报工作。

11.补助发放。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全市审批通过的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移交至交市卫计局，由卫计局按程序申领、发放补助资金。

附件3

老年乡村医生（接生员）生活补助申领登记表

瓦房店市                镇（街道）           村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登记人近期1寸照片

（加盖镇街公章）

	联系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从事乡村医生（接生员）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执业地点(村卫生室)
	工作时间（月）

	
	
	     镇      村
	

	
	
	     镇      村
	

	
	
	     镇      村
	

	累计从业年限
	年    个月

	证书类别
	赤脚医生证书
	乡村医生（师）证书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接生员证书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本人承诺
	本人提供的上述信息真实无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乡医签名：        （签名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4

证书丢失身份认定证明表
瓦房店市        镇（街道）     村

	证明人做出如下承诺：

1.提供被证明人曾从事乡村医生（接生员）工作的证明材料真实、准确；

2.若出现虚假行为，证明人和被证明人一同承担责任和后果；

3.证明人出具虚假信息的，经举报或经乡镇街道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查证属实的，取消证明人和被证明人乡村医生（接生员）补助资格。

	被证明人：          ，男/女，        岁，该人曾经在        镇（街）               村卫生室从事        （乡村医生、接生员）工作，特此证明。

	证明人：          ，男/女，        岁，本人在        镇（街）               村卫生室从事        （乡村医生、接生员）工作。

	证明人签字（手印）：                       

	乡镇审核意见
	乡镇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老年乡村医生工作终止时间证明表
瓦房店市                镇街           村

	被证明人：         ，男/女，     岁，自     年    月终止     村卫生室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特此证明。

	证明人员列表

	防保站人员1

（签名并按手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防保站人员2

（签名并按手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乡医本人意见：


	                   （签名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防保站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证明人做出如下承诺：

1.提供被证明人的任职终止时间证明材料真实、准确；

2.若出现虚假行为，证明人和被证明人一同承担责任和后果；

3.出具虚假信息经查证属实的，乡镇街道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有权将此证明人的作假行为通报给其所在单位及有关领导。




附件6

接生员工作终止时间证明表
瓦房店市                镇街           村

	证明人做出如下承诺：

1.提供被证明人的任职终止时间证明材料真实、准确；

2.若出现虚假行为，证明人和被证明人一同承担责任和后果；

3.出具虚假信息经查证属实的，乡镇街道解决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有权将此证明人的作假行为通报给其所在单位及有关领导。



	被证明人：         ，男/女，     岁，自     年    月终止     村卫生室从事接生员工作，特此证明。

	证明人员列表

	防保站人员1

（签名并按手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防保站人员2

（签名并按手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接生员本人意见：


	                   （签名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防保站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妇幼保健院审核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7

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复核登记表

瓦房店市                镇街           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学历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简历
	起止时间
	执业地点(村卫生室)
	工作时间（月）

	
	
	     镇      村
	

	
	
	     镇      村
	

	
	
	     镇       村
	

	累计从业年限
	年    个月

	证书类别
	赤脚医生证书
	乡村医生证书
	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其他：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乡医签名
	（签名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防保站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村委会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卫计局意见
	负责人：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8

公开承诺书
本人承诺，在2017年瓦房店市解决老年乡村医生（接生员）生活补助问题工作过程中，本人所提交的有关信息、证明人证明材料和其他个人信息，均真实无误，无虚假行为，如有不实，个人愿承担一切后果。

承诺人：             （签名并按手印）

2017年   月     日

附件9

老年乡村医生领取生活补助人员汇总表
瓦房店市                乡镇/街道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持证名称
	执业地点
	工作年限
	银行卡号

（中国银行）

	
	
	
	
	
	
	
	

	
	
	
	
	
	
	
	

	
	
	
	
	
	
	
	

	
	
	
	
	
	
	
	

	
	
	
	
	
	
	
	

	
	
	
	
	
	
	
	

	
	
	
	
	
	
	
	

	
	
	
	
	
	
	
	

	
	
	
	
	
	
	
	

	
	
	
	
	
	
	
	

	
	
	
	
	
	
	
	

	
	
	
	
	
	
	
	


附件10

老年乡村医生领取生活补助人员公示表

瓦房店市                乡镇/街道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持证名称
	执业地点
	工作起止

年限/工龄

	
	
	
	
	
	
	

	
	
	
	
	
	
	

	
	
	
	
	
	
	

	
	
	
	
	
	
	

	
	
	
	
	
	
	

	
	
	
	
	
	
	

	
	
	
	
	
	
	

	
	
	
	
	
	
	

	
	
	
	
	
	
	

	
	
	
	
	
	
	

	
	
	
	
	
	
	

	
	
	
	
	
	
	

	
	
	
	
	
	
	

	
	
	
	
	
	
	


附件11

接产员领取生活补助人员汇总表

瓦房店市                乡镇/街道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持证名称
	执业地点
	工作年限
	银行卡号

（中国银行）

	
	
	
	
	
	
	
	

	
	
	
	
	
	
	
	

	
	
	
	
	
	
	
	

	
	
	
	
	
	
	
	

	
	
	
	
	
	
	
	

	
	
	
	
	
	
	
	

	
	
	
	
	
	
	
	

	
	
	
	
	
	
	
	

	
	
	
	
	
	
	
	

	
	
	
	
	
	
	
	

	
	
	
	
	
	
	
	

	
	
	
	
	
	
	
	

	
	
	
	
	
	
	
	

	
	
	
	
	
	
	
	

	
	
	
	
	
	
	
	


附件12
接产员领取生活补助人员公示表

瓦房店市                乡镇/街道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持证名称
	执业地点
	工作起止

年限/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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